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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港人內地配偶公立醫院分娩：  制造次等新一代  傷害兒童  不利香港
2011年5月8日（母親節）
1. 香港人權監察在母親節的今天，呼籲港府和醫管局重開公立醫院產科床位，供港人內地配偶產婦在港分娩，讓港人的母親都能在港誕下港人子女，確保這些母嬰都能享用到香港較良好的公共醫療服務，不要令胎兒未出生就變成次等港人；藉此亦可免卻嬰兒在內地出生帶來一系列的額外問題（見附表），有利香港下一代的順利成長，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2. 早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公佈7項措施，以紓緩公立醫院產科及初生嬰兒服務因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而面對的壓力，四大公立醫院，包括屯門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廣華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更計劃明年全年不收內地孕婦。人權監察呼籲港府、醫管局和醫護人員，不要犧牲港人子女的利益，以不收「內地孕婦」之名，剝奪港人父親在港見證和照顧嬰兒出生的機會，令這些他們的新生子女一出生就被視為次等香港居民，不但得不到香港的醫療服務，更要接受內地出生而帶來的其他困難，影響他們的家庭、以及他們的成長，最終損害香港的長遠利益。

3. 兒童的最大利益應是首要考慮。香港人權監察理解到，公立醫院婦產科及初生嬰兒服務現時所面對的壓力，政府及醫院管理局有需要採取措施紓緩壓力，但措施不應傷害香港人下一代的權益。

4. 根據《基本法》，香港永久性居民與內地配偶所生的中國籍子女，無論是否在香港出生，都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若政府及醫管局基於公立醫院所承受的壓力，一刀切地減收，甚至部分醫院全面停收內地孕婦，令港人內地配偶也未能享有應有的公立醫院分娩服務，令香港居民子女(根據《基本法》必然會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一出生就得不到香港的醫療服務。將懷有香港居民子女的港人內地配偶，不加區分地以「內地孕婦」之名拒諸公立醫院產科門外，會嚴重傷害這些香港人下一代的利益，影響港人家庭，最終都會損害香港的長遠利益。

5. 據人權監察了解，中港家庭權益會收到數十個此類個案，預產期為今年年底前的港人內地配偶，被公立醫院拒收而苦無床位分娩。這些中港家庭大多是基層家庭，無力負擔私營醫院沉重的醫療費用，結果只有兩個選擇：堅持留港，分娩時直接入急症室，或者被逼返回中國內地分娩。但這無奈中的選擇，其實等同逼這些中港家庭入絕路，對兒童的健康及未來發展做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港人內地配偶產婦無奈的選擇
	對中港家庭尤其小孩的負面影響

	堅持留港分娩
	· 產婦不能享有分娩前所需的醫療檢查；

· 部分產婦會選擇在需要分娩之際，急就章進入急症室分娩，令分娩的風險大大增加，無助減少產科、兒科和幼兒急症室服務需求；

· 加劇中港家庭的醫療費用負擔。

	被逼在內地分娩
	· 令港人下一代不能享用香港的產前檢查和出生服務，不利身心健康，以及成長後對香港的歸屬感；

· 傷害港人父親產前和產後在港較緊密地照顧妻子、胎兒以至初生嬰兒的機會；

· 父母須中港兩地奔波往返，母親更因子女並非香港出生而不能享有一年多次往返香港的雙程證，令父母在照顧子女方面加添困擾，影響港人子女成長，損害中港家庭的生活以至生計；

· 子女並不能即時返回香港居住，而需要向內地機關申請來港定居，耗時兩至三年；

· 因申請手續及審批需時，該小孩或錯過在年幼時在港適應及學習。


6.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指出：「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事實上，要讓下一代健康地成長和發展，就必須在胎兒和成長階段有及時而全面的家庭照顧和社會服務（尤其醫療服務），
　這樣不但對兒童和他們的家人有好處，亦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做法。因此，港府、醫管局以至醫務人員，絕不可以剝奪或損害港人的內地配偶享用產科和兒科的照顧及服務。

7. 否則，一旦港人內地配偶產婦因為公立醫院無床位分娩，卻堅持留港而令出生的小孩發育不健全，或者因為產婦被逼在內地產子，而令該小孩缺乏家庭的全面照顧及在教育上較遲起步，最終亦會對香港社會產生負面影響，而社會整體未來亦必須為這項政策失誤而投放更多資源。

8. 根據醫院管理局提供的公立醫院分娩數字，近年本港居民的內地配偶的分娩數字亦趨向平穩，介乎3,000至4,000。以2010年為例，分娩總數為42,606，當中其配偶為本港居民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分娩數字僅為3,581。
人權監察認為，以政府現時擁有的資源，絕對有能力應付這些港人內地配偶的分娩需要，何況我們不應將這些港人子女，自胎兒開始就視他們為二等公民。

9. 人權監察認為，港人內地配偶產婦所生的子女，都必然會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成為香港的一員。現時政府及醫管局的政策，只是將港人內地產婦的問題埋於沙堆，但問題卻無得到真正的改善。所謂「三歲定八十」，兒童成長的最初階段，對他們日後的健全身心發展非常重要。人權監察促請食物及衛生局、醫管局及前線醫護人員，不要在中港家庭的傷口上再灑鹽，在制訂公立醫院產科服務的政策時，必需全面考慮中港家庭，特別是港人內地配偶腹中嬰兒的權益，確保港人內地配偶享有婦產科等醫療服務，以免對出生在中港家庭的下一代，以至他們的家庭，做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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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把《兒童權利公約》解釋為只適用於活著出生的兒童，人權監察認為這是過於狹隘的看法。


�	 立法會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資料文件：「非本地婦女的產科服務及協助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兒童讀書及生活的準備措施」(立法會CB(2)1578/10-11(01)號文件，2011年4月28日。)





